
 
 

湖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

 湘生环委办函〔2018〕13号 

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

关于转发《关于联合开展“绿盾 2018”自然 

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，省环境保护厅、省国土资源厅、省水利厅、

省农业委员会、省林业厅： 

近日，原环境保护部、国土资源部、水利部、农业部、国家

林业局、中国科学院、国家海洋局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联合开展“绿

盾 2018”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环生态函〔2018〕

43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并召开全国视频会议，安排部署“绿

盾 2018”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。 

为确保我省全面落实该专项行动有关要求，扎实推进工作，

现将《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，认真贯彻

落实，并尽快做好以下工作： 

1.成立专项行动工作小组。省市县各级都应按《通知》的要

求成立“绿盾 2018”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工作小组，按

照国家和省的安排部署，结合实际，及时指导、调度和落实相关

工作。 

 



- 2 - 
 

2.制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。省市县各级、有国家级或省级自

然保护区的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《通知》所附《“绿盾 2018”

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有针对性地制定本级本

部门的“绿盾 2018” 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。

所形成的方案一是进一步做实具体行动，对 2017年未整改到位的

问题和 2018年新发现的问题，要加强梳理，压茬推进，同一保护

区、同类问题统筹解决；对整改难度大的违法违规问题、问题突

出的自然保护区，要“一类一策、一区一策、一事一策”确保整

改到位；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不健全、边界不清晰的问题，要

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和标准，明确机构编制人员和资金来

源，立即着手勘界立标。二是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，环境保护部

门做好综合协调工作，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实施各自主

管的自然保护区内各类违法违规活动的查处工作方案；市县级

政府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要切实负责组织自查，并对发现问题

进行处理和整改。三是进一步细化进度安排，省级按月、市县级

按旬排倒排工期，2018年 6月底前完成省级组织的现场核查。 

3.强化社会监督，做好信息公开。省市县各级专项行动组织

机构成立后，要公布举报电话和信箱，公开征集问题线索，鼓励

公众积极举报涉及自然保护区的违法违规行为；邀请媒体参与监督，

在主要报纸或官方网站上设立“绿盾 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

项行动”专栏，主动公开重大问题整改信息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

播、报纸、互联网等各种媒体，定期向社会公开专项行动进展情

况，通过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，正确引导舆论，形成社会监督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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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努力营造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。 

4.完善监管机制，狠抓责任落实。市县级人民政府和自然保

护区管理机构，对自查达到整改销号要求的问题要及时向自然保

护区省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销号申请，自然保护区省级行政主管

部门应按既定的工作方案组织工作进度督查和问题销号检查，必

要时省“绿盾 2018”专项行动工作小组可分组分片进行督查和检

查。对整改不及时、不到位或经整改后问题仍然突出的地方和部

门将依据《湖南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》和《湖南省重大环境

问题（事件）责任追究办法》进行查处。 

 

附件：《关于联合开展“绿盾 2018”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

项行动的通知》（环生态函〔2018〕43号） 

 

 

 

 

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2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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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。  


